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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聘用用双双重重劳劳动动关关系系员员工工需需防防俩俩风风险险

法律并不禁止下岗职
工与新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而招用这样的职工，企
业就无需再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费了。 或许是看中了
每年每人可以节省数千元
的社保费用， 一些企业聘
用了这种具有双重劳动关
系的职工。可是，由于忽视
相应的管理， 最终引发一
些劳动争议。此外，还有一
些企业以为职工一离开企
业就与其无关了。殊不知，
因为离职手续不完善等原
因，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

最近， 记者采访的以
下两个案件就是例证。 其
一是离开单位已经29年的
员工， 突然来到单位办理
退休手续。 由于单位不能
举证证明双方已经解除劳
动关系，所以，法院终审判
决双方仍然存在劳动关
系。 可单位在这段时间里
没给该员工缴纳社保，如
何办理退休手续成了难
题。 其二是一家单位聘用
一位下岗职工，11年后又
因辞退该职工支付了11万
元赔偿金。

编辑同志：
我家附近有一家环境不

错 、 娱乐设施一应俱全的小
区。 闲来无事时， 我不时会带
6岁的女儿去玩耍， 小区物业
公司也一直没有阻拦过。

半个月前的周末， 我照常
带女儿去玩滑梯时， 因铁架中
的横梁突然脱落而受到伤害 ，
并花去2300余元医疗费用。

原来， 该铁架在三天前就
已经脱落， 但物业公司没有加
以维修， 只是将脱落的横梁放
回原处， 甚至没有作出任何安
全警示， 以至于让人无法察觉
到危险的存在。 事后， 我虽曾
多次要求物业公司赔偿， 但一
再遭到拒绝， 其理由是我女儿
是外人， 本来就不该使用小区
娱乐器材玩耍， 擅自进入只能
自食其果。

请问 ： 物业公司的说法
对吗？

读者： 张晓蕾

张晓蕾读者：
物业公司的说法错误， 其

照样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面， 物业公司违反了

自身的法定职责。
《物业管理条例》 第二条

规定 ： “本条例所称物业管
理， 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
务企业， 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
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对
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
场地进行维修、 养护、 管理，
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
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 即物
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者， 负
有对小区内的娱乐器材等配套
设施进行管理、 维修、 养护的
义务。

在滑梯已经出现脱落的情
况下， 物业公司明知存在潜在
的安全隐患却没有加以维修 ，
甚至只是放回原处， 没有作出
任何安全警示， 导致不明真相
者照常使用， 无疑是对可能造
成的损害疏忽大意或者轻信能
够避免， 也就是说， 其具有主
观上的过错。

另一方面， 物业公司必须
承担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七
条规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
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
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虽然小区的娱乐场所限
于一定区域之内， 但由于许可
不特定的人出入、 允许不特定
的人使用， 决定了其照样具有
公共场所的特征。

本案中， 物业公司作为管
理人却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自
然难辞其咎。

同时 ， 《民法通则 》 第
126条也指出： “建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
物、 悬挂物发生倒塌、 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 它的所
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 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的除外。” 即只要被相关物
件造成损害， 只要所有人或者
管理人存在过错， 则不管受害
人是谁， 都有权索要赔偿。 与
之对应， 物业公司自然不能拿
你女儿是外人而推卸责任。 更
何况你女儿不时前往玩耍， 物
业公司一直未加拒绝， 也属于
默认。

（颜东岳）

孩子在他人小区玩耍受伤
物业不能因其是外人拒赔

□本报记者 王香阑

“他下岗后我们单位好心招
用了他， 后来不用他了就把公司
给告了。 仲裁没受理， 一审法院
让我们支付经济补偿。 他不满意
又接着告， 结果现在二审法院判
决公司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11万元。 这不是好心没
好报嘛！” 石键金属公司人力资
源部张部长不断向记者抱怨。

张部长说的这位职工叫陈术
楠， 原在构件六厂工作。 2004年
在该厂每月给付一部分生活费 、
缴纳社会保险的条件下， 他在下
岗通知书上签了字。

2005年1月 ， 该公司招聘员
工 ， 陈 术 楠 以 下 岗 职 工 的 身
份 被 街道推荐过来 。 经过两个
月的试用 ， 公司觉得他干得不
错， 便把他留了下来。 就这样，
他在这家公司一直工作到2015年
11月底。

“2015年11月初 ， 我们跟其
他职工续签合同， 其中入职时间
长、 符合条件的， 公司就跟他们
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 陈术楠知
道后来找我， 说他也要签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虽然他来公司工
作将近11年了， 但他是下岗职工
啊， 有双重劳动关系， 身份不一
样， 我们没法跟他签。” 张部长
说， 原单位给陈术楠每月缴纳社
会保险、 支付生活费， 这种情况
下公司无法再给他缴社保费， 更
不 用 说 签 订 无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同了。

陈术楠则有他自己的想法：
“原单位每月都是按最低档的标
准给我缴纳社保费， 以后退休金

拿的少。 如果石键金属公司跟我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再把
社保关系转过来， 在这儿退休就
能多拿点养老金。”

他的想法虽好可公司不同
意， 在其多次要求签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后， 公司于2015年底
以他与构件六厂存在劳动关系为
由将其辞退。

随后 ， 陈术楠申请仲裁维
权。 仲裁委不予受理， 他又到法
院起诉。

庭审时， 公司明确表示无法
再为他安排工作岗位 。 经过协
商， 陈术楠同意以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的方式
解决劳动关系问题， 但在数额上
双方未达成一致。 法院判决公司
向陈术楠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金5.5万元。

“陈术楠是双重劳动关系 ，
按理说我们可以随时辞退他而不
用支付任何费用。 一审法院这样
判了， 我们虽然不服， 但想想他
工作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为了息
事宁人公司就打算给他， 可他又
上诉了。” 张部长说。

二审法院经过审理， 认为公
司以陈术楠与构件六厂存在劳动
关系为由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
系 ， 该理由不符合 《劳动合同
法》 第39条、 第40条、 第41条及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19条
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
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所以构成违
法解除， 近日法院判决公司向陈
术楠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11万元。

离开公司29年
法院判决与原单位仍存劳动关系

在涉及双重劳动关系的劳动
争议中， 一般都是后来形成劳动
关系的新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纠
纷， 但本案却是原单位与职工发
生的劳动争议案件。

2015年9月 ， 满头白发的一
个男人走进远虹达机械公司人力
资源部的办公室， 要求公司给他
办退休手续。 30多岁的高主任拿
着对方的身份证问： “您是这公
司的吗？ 我怎么不认识您？”

对方答道： “我叫程友堂，
1982年公司向社会招工时来的，
1986年12月回家待岗。 那时你还
没来呢， 所以不认识我。 快到退
休年龄了， 所以来办手续。”

向公司老员工一打听， 还真
有程友堂这个人， 但已于1986年
9月离开单位 。 高主任告诉他 ：
“您已经自动离职29年， 公司无
法给您办退休。”

一个月后， 公司接到仲裁受
理通知书。 原来程友堂把公司告
了， 要求公司为他补缴1982年至
今的社会保险。

仲裁委经过审理， 未支持程
友堂的请求事项 ， 但认定其于
1982年8月入职远虹达机械公司，
1986年9月回家待岗。 此后， 双
方均未对该裁决提起诉讼。

过了一段时间， 程友堂再次
申请劳动仲裁， 请求确认他与远
虹达机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仲
裁委不予受理，他又起诉到法院。

法院庭审时， 程友堂提交两
份证据： 一个是独生子女证， 该
证记载的程友堂的工作单位是远
虹达机械公司， 并盖有该公司公
章。 另一份证据是1986年的工资
结算明细表， 上面也加盖了公司
公章。 针对第二份证据， 单位提
交财务室两位工作人员的证言，
证明程友堂来部门要求打印当年
的工资明细， 二人未经领导批准
就给他打印了， 并加盖了公章。

公司认为程友堂从1986年9
月走后29年未联系， 也未主张权
利，属于自动离职。双方又没有劳

动合同，所以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程友堂反驳说： “上次仲裁

已认定我于1982年8月进入公司，
1986年9月回家待岗， 这证明我
与公司在1986年9月之前是存在
劳动关系的。 我是正式招工进来
的， 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 单位
要与我解除劳动关系， 必须出具
解除手续并将此材料上报到劳动
部门审批， 然后再把我的档案转
到街道并向街道支付安置费。 单
位一直没跟我解除劳动关系， 所
以劳动关系应该是从1982年8月
入职持续到现在。”

单位提交了程友堂的社保缴
费记录作为证据 ， 上面显示其
2000年的社保费是由饮传食品公
司缴纳的。 公司认为他离开公司
后与其他企业建立了新的劳动关
系， 他与公司自然就不存在劳动
关系了。

法院认为， 公司提交程友堂
的社保缴费记录欲证明他在2000
年与其他企业存在劳动关系， 依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三）》 第8条规定， 企业停薪
留职人员、 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的内退人员、 下岗待岗人员以及
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 因
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人
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 由
此可见， 法律并未禁止双重劳动
关系， 所以程友堂是否与其他企
业存在劳动关系， 并不能否定他
与远虹达机械公司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的事实。 虽然公司主张双方
已解除了劳动关系， 但未提供证
据加以证明， 最后法院判决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

“我们不服又上诉到中院 ，
近日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
诉 ， 维持原判 。 估计这事完不
了， 他确认劳动关系不就是为了
办退休吗， 可我们没给他缴纳过
社保， 没法办理退休手续。 麻烦
啊！” 高主任说。

以双重劳动关系为由辞退员工
单位支付11万赔偿金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 《劳
动合同法》 第7条规定， 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
劳动关系。 本法第39条第4款则
规定，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
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
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此
外 ， 《劳动合同法 》 第91条规
定， 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
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劳动者， 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
失的， 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法律允许企业招聘使用已与
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
动者， 即劳动者可以建立双重劳
动关系。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的杨雪峰告诉记者， 法律不禁止
双重劳动关系的存在， 但企业招
用双重劳动关系人员存在一定风

险 。 这种风险主要有两种 ： 其
一， 企业要及时关注职工原单位
是否按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了，
因为一旦中断， 由于该企业与职
工目前正存在劳动关系， 有申报
和缴纳社保责任， 所以必须为职
工足额补缴， 否则涉嫌违规。 但
要随时掌握其他单位为本企业职
工缴纳社保费的动态， 要耗费一
定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也是很麻
烦的一件事。

其二， 若双重劳动关系职工
发生工伤事故， 因后来的企业无
法为其缴纳工伤保险， 导致该职
工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所以，
相应的费用要全部由企业承担。

因此 ， 杨雪峰提醒用人单
位， 要充分认识和了解使用双
重劳动关系员工存在的风险， 随
时堵塞各种管理中的漏洞， 依法
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避免劳动争
议的发生， 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
关系。

使用双重劳动关系员工
企业需防范两种用工风险

案例1

案例2

工会说法

离开29年还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以双重劳动关系为由辞退员工赔11万


